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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和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行为

新新泰泰网网约约车车新新规规正正在在征征求求意意见见

工工商商银银行行泰泰安安分分行行
成成功功举举办办““走走进进自自然然，，健健康康同同行行””健健步步走走活活动动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5月
11日上午，工商银行泰安分行成功
开展“走进自然，健康同行”健步走
活动，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祝广成
带领分行行级领导，与分行机关、
城区支行400多名干部员工一起迈
开步伐，共同参加了活动。

活动前，泰安分行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梁化新做了简短精炼而
又热情洋溢的动员讲话。本次活
动旨在树立“快乐工作，健康生
活”的理念，进一步丰富全行职工
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提高广大职
工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让追
求健康的脚步融入生活，让享受
运动的快乐融入工作，着力引导
全行形成崇尚健身、参与健身、追
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为助推

泰安分行各项业务稳健发展凝聚
力量。

跑途中，大家抛掉烦恼，释放
压力，欢声笑语，健步而行。一边欣
赏着沿途的美景，呼吸着天然氧吧
的新鲜空气；一边享受着健步走带
来的激情活力，享受着运动的魅
力，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走进自然，
健康同行”的理念。

此次活动，进一步增进了同事
之间的相互交流，进一步丰富了员
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了
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充分展现
出泰安工行全体员工积极向上、乐
观奋进的精神风貌，为激发全体干
部职工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
工作热情投入工作奠定了基础。

(通讯员 王振)

近日，中国银行泰安分行被人民银行评为“银
行类金融机构综合评价A级单位”。

地方金融机构综合评价是地方金融监管部门
依据相关的管理办法和规定对其监管下的金融机
构每年度贯彻国家货币信贷政策、落实金融稳定
相关制度和执行人民银行各项业务管理规定情况
等方面进行的综合考核。近年来，中国银行泰安分
行积极拥护监管部门政策精神，全方位助力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业务取得突破。截止2019年3
月末，该行存款余额达到246亿元，贷款余额达到
197亿元。同时，该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货币政策，
配合监管部门做好外汇管理、反洗钱等各项工作
的具体落实，得到当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一致认
可和高度评价，在当地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中国银行泰安分行将继续秉承中国银行深厚
的文化底蕴，严格执行监管规定，一如既往地支持
全市经济发展，为建设富裕文明幸福新泰安做出
更大的贡献。 (通讯员 张聪)

中中国国银银行行泰泰安安分分行行被被评评为为

““金金融融机机构构综综合合评评价价AA级级单单位位””

本报泰安5月16日讯(记者 梁敏)
15日，新泰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对《新泰市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征集意见的公告。
要求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实际购置价
格(不含车辆购置税)在8万元以上，个人
须取得本地区市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
格，且名下无其他网约车或巡游车等。

新的网约车征求意见稿一共六大部
分，分别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车辆
和驾驶员、经营服务管理、监督检查等方
面做了说明。

该征求意见稿提出，申请从事网约
车经营的平台公司，需依法取得《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网约车平台
公司，经营许可有效期为4年。网约车平

台公司暂停或者终止运营的，应当提前
30日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书面报告，
说明有关情况，通告提供服务的车辆所
有人和驾驶员，并向社会公告。

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需要满足9项
条件，包括自然吸气式车型排量不小于
1580毫升，涡轮增压式车型排量不小于
1380毫升，轴距达到2600毫米以上；新能源
车辆轴距达到2550毫米以上、纯电驱动状
态下续航里程不低于200公里；车辆实际购
置价格(不含车辆购置税)在8万元以上；车
辆具备车身电子稳定控制系统，配备安全
气囊，前、后座配备安全带。还要安装应急
报警装置和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载卫
星定位装置等。

个人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驾驶

员，不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身体健康；
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
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无交通肇事犯罪、
危险驾驶犯罪、暴力犯罪记录，无吸毒和
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
没有记满12分记录等。

在经营服务管理上，网约车只能通
过网络预约方式提供运营服务，不得巡
游揽客，不得进入巡游车专用候客通道
轮排候客。

约车人或者乘客发现车辆牌照号码
或者驾驶员信息与预约信息不符的，可
以拒绝乘坐并拨打市交通运输服务监督
电话0538-7210002进行举报。

该征求意见稿最后还提到，新泰市
鼓励和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行为。私人

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是由
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
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
供者的小客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
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合乘属于合乘
各方自愿民事行为，合乘服务分摊费用
由合乘服务提供者和合乘人按照人数
适当分摊。合乘服务分摊费用仅限于出
行过程中的能耗成本和发生的路桥通
行费用。合乘每日每车接单次数不超过
4次。

据了解，该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9年6月15日。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
过来信、来电、来访等形式提出意见和建
议，联系电话：15505482299，电子邮箱：
0538-7219221@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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